
 

华鑫证券鑫享添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开放日常申购业务、赎回业务的公告 
一、公告基本信息 

 

集合计划名称 华鑫证券鑫享添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TA代码 D60139 

集合计划成立日 2021年10月25日（周一） 

集合计划管理人名称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集合计划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推广机构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直销渠道、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管理人认

可并与其签署相关协议的其他销售机构进行销售。 

开放日 
本集合计划原则上定期开放，开放期为产品自首次封闭期结束后每周

的周一、周三、周五（若开放期遇法定节假日、非工作日，则当日不

开放，且开放期不顺延），首次封闭期为自成立之日起至满1个月之

日，管理人有权以公告方式提前结束封闭期。投资者可以在开放期办

理参与、退出业务（管理人公告暂停参与、退出时除外）。 

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开放期，但管理人应提前1个工作日告知

投资者和托管人具体的开放时间。 

 

集合计划总规模上限 

人民币50亿元 

如果开放期当日的参与申请全部确认后规模超过本公告确定的规模上

限或客户数达到200户以上，则对该日有效参与申请采用“时间优

先，时间相同情况下金额优先”的原则给与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

参与款项退还给投资者。 

单个客户申购规模上限 无 

风险收益特征及适合销

售对象 

本资产管理计划属于【中低风险R2】风险投资品种，适合风险识别、

评估、承受能力【普通投资者的C2-C5及专业投资者】的合格投资者。 

首次参与最低金额 人民币30万元 



追加参与最低金额 人民币1万元 

产品业绩报酬条款 无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管理费率 0.60%/年 

托管费率 0.03%/年 

自有资金参与、退出 本集合计划在开放期内因规模变动，管理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的比例

参与或退出自有资金的份额。 

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 

根据《华鑫证券鑫享添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华鑫证券鑫享添利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约定： 

“本集合计划原则上定期开放，开放期为产品自首次封闭期结束后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

（若开放期遇法定节假日、非工作日，则当日不开放，且开放期不顺延），首次封闭期为自成立之

日起至满1个月之日，管理人有权以公告方式提前结束封闭期。投资者可以在开放期办理参与、退

出业务（管理人公告暂停参与、退出时除外）。 

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开放期，但管理人应提前1个工作日告知投资者和托管人具体的

开放时间。” 

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工作日的交易时间。管理人应当确保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放退出期内，资产组合中7个工作日内可变现资产的价值不低于本集合计划资

产净值的10%，同时，管理人将安排本集合计划主动投资于流动性受限资产的市值在开放退出期内合

计不得超过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的20%。按规定限制或暂停退出的情况除外。管理人在其网

站上发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向委托人告知的义务。 

本计划总规模上限为人民币50亿元。如果开放期当日的参与申请全部确认后规模超过本公告确

定的规模上限或客户数达到200户以上，则对该日有效参与申请采用“时间优先，时间相同情况下金

额优先”的原则给与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参与款项退还给投资者。 

华鑫证券将依照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营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参与本集合计划前请详细阅读《华鑫证券鑫享添利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合同》和《华鑫证券鑫享添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及《华鑫证券鑫享添利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等法律文本，并按照推广机构网点的具体安排办理。更详细信息，投

资者可登录华鑫证券网站www.cfsc.com.cn或拨打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323了解咨询。 

特此公告！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1月12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2021-11-12T15:02:44+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1-11-12T15:02:44+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1-11-12T15:02:44+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1-11-12T15:02:45+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